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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休宁县
第二批历史建筑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齐云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休宁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推进我县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申报，不断完善我县历

史文化保护体系，切实加强对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促进传统建

筑艺术的传承和延续，更好的展现城市风貌和历史文脉，根据《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安徽省历史建筑普查与认定技

术导则》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历史建筑公布程序，经研究，确

定齐宁街44号等31幢建筑为我县第二批历史建筑，现予以公布。

各相关单位要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和《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政策法规的相关要求，落实保护责任，

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认真做好辖区内历史建筑的保护、管

理和合理利用工作。

附件：休宁县第二批历史建筑名单

2024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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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休宁县第二批历史建筑名单

序

号

所属

城镇
名称 编号

建筑

年代

建筑

层数

建筑

结构

檐口高度

（m）

屋脊高度

（m）

占地面积

（㎡）

建筑面积

（㎡）
所有权人

建筑

等级

1 海阳镇 齐宁街 44 号 AH-HS-XN-LSJZ-0013 清 2 砖木 5.776 7.512 162.0 324.0 县城投集团 二级

2 海阳镇 齐宁街 56、58 号 AH-HS-XN-LSJZ-0015 民国 1、2 砖木 3.2 7.595 129.3 258.6 县城投集团 二级

3 海阳镇
齐宁街 74、76、

78 号
AH-HS-XN-LSJZ-0017 49-79 1、2 砖木 4.153 8.324 193.7 387.4 县城投集团 二级

4 海阳镇 齐宁街 81-6 号
AH-HS-XN-LSJZ-0019

-1
清 2 砖木 5.443 6.849 219.2 340.2 县城投集团 二级

5 海阳镇 齐宁街 82、84 号 AH-HS-XN-LSJZ-0020 民国 2 砖木 3.384 7.287 91.7 183.4 县城投集团 二级

6 海阳镇 齐宁街 105 号 AH-HS-XN-LSJZ-0026 民国 2 砖木 5.005 7.264 88.9 177.8 县城投集团 二级

7 海阳镇 齐宁街 108 号 AH-HS-XN-LSJZ-0028 民国 2 砖木 5.764 8.327 90.6 181.2 县城投集团 二级

8 海阳镇
齐宁街 123、125

号
AH-HS-XN-LSJZ-0035 清 2 砖木 5.267 7.368 54.0 108.0 县城投集团 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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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海阳镇
齐宁街 136 号、

138 号
AH-HS-XN-LSJZ-0037 民国 2 砖木 5.615 7.671 107.4 217.8 县城投集团 二级

10 海阳镇
齐宁街 144 号、

146 号
AH-HS-XN-LSJZ-0039 49-79 2 砖木 5.069 6.968 64.3 128.6 县城投集团 二级

11 海阳镇 齐宁街 198 号 AH-HS-XN-LSJZ-0047 49-79 2 砖木 4.716 6.533 65.4 130.8 县城投集团 二级

12 海阳镇 齐宁街 204 号 AH-HS-XN-LSJZ-0050 民国 2 砖木 5.346 6.603 58.2 116.4 县城投集团 二级

13 海阳镇 齐宁街 220 号 AH-HS-XN-LSJZ-0051 民国 2 砖木 5.318 6.687 58.5 117.0 县城投集团 二级

14 海阳镇 东青巷 1 号 AH-HS-XN-LSJZ-0053 清 2 砖木 5.064 8.091 100.6 201.2 县城投集团 三级

15 海阳镇 东青巷 7 号 AH-HS-XN-LSJZ-0054 民国 1 砖木 5.1 6.45 101.4 101.4 县城投集团 三级

16 海阳镇 文昌坊 29 号 AH-HS-XN-LSJZ-0067 清 2 砖木 7.166 8.266 260.5 521.0 县城投集团 三级

17 海阳镇 文昌坊 51 号 AH-HS-XN-LSJZ-0068 清 2 砖木 6.2 8.057 127.5 255.0
县城投集团、

胡永恒户
三级

18 海阳镇 龙池阁巷 4号 AH-HS-XN-LSJZ-0065 清 2 砖木 6.339 9.206 96.3 192.6 县城投集团 三级

19 海阳镇 社坛巷 4-2 号 AH-HS-XN-LSJZ-0057 清 2 砖木 7.531 8.295 41.5 83.0

县城投集

团、吴友玉

户

三级

20 海阳镇 百客厅 15 号 AH-HS-XN-LSJZ-0052 清 2 砖木 6.711 9.304 307.8 615.6 县城投集团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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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海阳镇 里仁巷 2 号 AH-HS-XN-LSJZ-0055 清 2 砖木 6.3 7.652 247.3 494.6 县城投集团 三级

22 海阳镇 万秀巷 10 号 AH-HS-XN-LSJZ-0059 清 2 砖木 6.895 7.257 410.0 820.0
县城投集团、

操连保户
三级

23 海阳镇 万秀巷 11-17 号 AH-HS-XN-LSJZ-0060 民国 1 砖木 3.545 5.969 93.2 93.2 县城投集团 三级

24 海阳镇 万秀巷 19 号 AH-HS-XN-LSJZ-0061 民国 2 砖木 5.897 6.706 90.9 181.9 县城投集团 三级

25 海阳镇 万秀巷 21 号 AH-HS-XN-LSJZ-0062 民国 2 砖木 5.064 5.977 107.1 214.2 县城投集团 三级

26 海阳镇 万秀巷 30-2 号 AH-HS-XN-LSJZ-0064 清 2 砖木 6.425 7.834 104.4 208.8 县城投集团 三级

27 万安镇 上街 156 号 AH-HS-XN-LSJZ-0071 49-79 2 砖木 7.434 8.825 210.1 420.2 县城投集团 二级

28 万安镇 中街 7号 AH-HS-XN-LSJZ-0072 民国 2 砖木 5.564 8.128 106.0 212.0
万安镇人民

政府
二级

29 万安镇 中街 21 号 AH-HS-XN-LSJZ-0074 民国 2 砖木 5.498 7.175 55.0 110.0
万安镇人民

政府
二级

30 万安镇 下街 56 号 AH-HS-XN-LSJZ-0085 民国 2 砖木 5.857 7.674 202.9 405.8 县城投集团 二级

31 万安镇 下街 60 号 AH-HS-XN-LSJZ-0086 民国 2 砖木 4.838 6.973 63.9 127.8
万安镇人民

政府
二级

名词解释：一级历史建筑：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二级历史建筑：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建筑；三级历史建筑：具有一般价值的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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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休宁县
县属国有企业重大事项监督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齐云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休宁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县发展改革委，县财政局（县国资委），县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县审计局，县属国有企业：

《休宁县县属国有企业重大事项监督管理办法》已经县政

府第三十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2024年 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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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宁县县属国有企业重大事项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县属国有企业重大事项报告及决

策的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安徽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省政府令第 185号）《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

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10〕17号）和《黄

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山市市属国有企业重大事项

监督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黄政办〔2021〕8号）等有

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县属国有企业是指由县国资委履行出

资人职责的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

重要子企业名单由县国资委商企业共同确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事项是指：

（一）企业章程制定和修改；

（二）企业的发展战略规划、年度经营计划；

（三）企业重大投资和融资；

（四）企业上市、担保；

（五）企业重组改制；

（六）企业重大资产转让和产权转让事项；

（七）人事及薪酬管理；

（八）其他重大事项。

第四条 企业报告重大事项分为决定、核准和备案事项。

决定事项为须经县国资委审核后报请县政府决定的事项，



— 8—

核准事项为须经县国资委审核批准的事项，备案事项为告知事

项。

第五条 章程由公司董事会制定、修改，经本企业法律顾

问出具审查意见并履行企业内部规定的程序后，报县国资委核

准。

第六条 企业重要子企业章程须报县国资委备案。

第七条 企业应当制定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并报县国资委

备案。

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的年度经营计划报县国资委备案。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投资是指：

（一）以现金、实物等方式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

（二）企业设立子企业，收购兼并、注资参股、资产划转、

股权置换、无形资产等投资；

（三）金融投资，包括证券（基金）投资、外汇投资、保

险产品投资、委托理财（中低风险理财除外）、金融衍生业务

投资等；

（四）县外投资（包括设立办事机构）；

（五）其他投资。

第九条 企业单项投资事项，根据额度分别按照备案、核

准、决定方式办理：

（一）5000 万元及以下，且不超过企业资产总额 8%的投

资事项，实行备案管理；

（二）5000 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或超过企业资产总额

8%及以上、15%以下的投资事项，报县国资委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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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 亿元及以上，或超过企业资产总额 15%及以上的

投资事项，经县国资委审核后报县政府决定。

县投融资管理委员会对企业投融资事项另有规定和要求

的，从其规定和要求。

第十条 企业需要报县国资委核准或决定的重大投资项目

上报县国资委时，应提交以下相关材料：

（一）项目说明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合资、合作投资的，合资、合作者资信证明和合资、

合作协议（草案）或意向性文件；

（三）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所需的相关实物评估作价及确认

文件，相关知识产权、无形资产的评估确认文件；

（四）投资资金的来源说明和企业近三年利润及利润分配

表；

（五）企业内部决策文件；

（六）企业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融资主要包括：通过贷款、信托、

融资租赁等方式对外举借债务；债券类融资；其他融资行为。

第十二条 县属国有企业应审慎开展金融投资业务，严格

控制金融投资风险。除具有非银行金融机构或投资类性质的企

业，按照金融证券等监管部门批准的营业范围开展金融投资业

务外，其他企业不得进入二级市场进行股票、基金、期货投资

以及其他投机性质的金融衍生业务等高风险投资。

第十三条 县属企业依据《证券法》等相关规定发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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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由县国资委核准。法律法规规定需上报有关部门、机构

批准的，从其规定。报县国资委审核时，应提交以下相关材料：

（一）融资项目核准申请，包括融资形式、成本控制、期

限用途、还款计划、风险控制等内容；

（二）董事会同意融资的书面决议；

（三）其他需要上报的资料。

第十四条 授权资产负债率 60%以下的县属企业决定公司

银行贷款、在银行间交易市场发行短期债券、中长期票据等融

资事项，决定所属企业发行各类债券等融资事项。

资产负债率 60%（含）以上，65%以下的县属企业，上述

融资事项单笔在 1亿元（含）以上的报县国资委核准。

资产负债率 65%（含）以上，70%以下的县属企业，上述

融资事项单笔在 5000万元（含）以上的报县国资委核准。

资产负债率 70%（含）以上的县属企业，应严格控制融资

及担保事项，上述融资事项采取“一事一议”，经县国资委审核

后报县政府决定。

第十五条 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上市，由县国资委核准。

经批准同意后，根据有关规定向有关部门、机构提出上市申请。

第十六条 企业应建立健全担保管理内控制度。县属企业

决定集团公司对内和对外担保事项，其中县属企业原则上不得

为非县属企业提供担保，因特殊情况确需提供担保的，企业在

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经县国资委审核后报县政府决定；县属

企业可以为其子企业提供担保，但不得为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

支机构和职能部门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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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属企业应严格管理子企业之间担保，规范程序，并统一

由集团公司决定。县属企业对所属子企业提供担保的，原则上

应按持股比例与其他股东承担担保责任。

县属企业提供保证担保的，原则上应以一般保证为主。

需县国资委备案、核准及审核报县政府决定的担保事项，

提交以下相关材料：

（一）申请担保文件；

（二）企业章程；

（三）董事会同意担保的会议决议；

（四）担保说明书，包括担保事项说明、与被担保方关系、

被担保方资信状况、财务状况、担保方累计担保额、担保风险

评价等；

（五）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的有关文件；

（六）企业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类金融企业开展的融资担保业务，不适用本条规定。

第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重组，是指企业及其子企业中

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采取合并、分

立、增资扩股等方式组建新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或

者国有企业集团。

本办法所称企业改制，是指企业及其子企业中的国有独资

企业改为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改为国

有资本控股公司或者非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

改为非国有资本控股公司。

第十八条 企业重组经县国资委审核后报县政府决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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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重组的，报县国资委核准。涉及上市公司重组的，按照国

家、省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企业改制经县国资委审核后报县政府决定。企业改制涉及

股份制改造的，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第十九条 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的破产、解散、清算方案，

经县国资委审核后报县政府决定。

企业上报的破产、解散、清算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企业破产（解散、清算）的申请；

（二）企业破产预案或解散、清算方案；

（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四）职工安置方案；

（五）企业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六）其他需要上报的材料。

第二十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资产转让和产权转让包括：

（一）企业 300万元以上的重大资产对外转让行为（以下

称资产转让），包括生产设备、房产、在建工程以及土地使用

权、债权、知识产权等；

（二）企业转让其对企业各种形式出资所形成权益的行为

（以下称产权转让）。

第二十一条 国有土地、房屋等企业国有资产处置，报县

国资委备案。

涉及公众利益、引起广泛关注等重大有形、无形国有资产

处置事项，经县国资委审核后报县政府决定。

第二十二条 企业产权转让报县国资委核准。其中，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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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所出资企业控股权的，由县国资委审

核后报县政府决定。

企业决定其子企业的产权转让事项。其中，标的在 2000万

元及以下的产权转让事项，报县国资委备案；标的在 2000万元

以上的产权转让事项，报县国资委核准。

第二十三条 企业重大资产转让和产权转让的具体监管要

求，按照《安徽省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皖国资

产权〔2016〕144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县国资委、县委组织部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做好企业负责人人事及薪酬管理工作。

第二十五条 企业聘用中层管理人员（含所属子企业负责

人），应事先与县国资委沟通。按规定程序办理后将结果报县

国资委备案。

第二十六条 企业以下重大事项，报县国资委备案：

（一）企业负责人分工；

（二）内设机构设置；

（三）企业薪酬制度，企业工资总额与薪酬分配方案；

（四）企业用工计划及执行情况；

（五）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聘用；

（六）企业的主营业务确定、变更（含与企业主营业务相

关的各种资质的转移）；

（七）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八）单项或批次购置价值 300万元以上的土地、房屋建

筑物等资产，重要设备和技术引进，采购大宗物资和购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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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九）企业及其子企业 10万元及以下的对外捐赠、赞助；

（十）按照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规定，企业应当向县国资

委报告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七条 企业以下重大事项，报县国资委核准：

（一）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以及承担重大专项任务子企

业的增资；

（二）处置账面原值 100万元以上且造成损失的单项债权；

（三）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四）企业及其子企业 10万元以上的对外捐赠、赞助。

第二十八条 企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仲裁或者可

能引起诉讼、仲裁的案件，应报县国资委备案：

（一）涉案金额 500万元以上的案件；

（二）企业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三）企业作为一方当事人在分立、合并、改制、重组、

上市、解散、破产等重大经济活动中发生的；

（四）企业涉嫌单位犯罪，以及企业负责人涉嫌犯罪的；

（五）可能引发群体性诉讼或者系列诉讼的；

（六）其他涉及出资人和企业重大权益或者具有县内外重

大影响的。

第二十九条 企业应当将本办法的有关规定纳入公司章

程，在公司章程中明确有关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本办法未列

明监管要求的重大事项，由企业根据相关管理决策流程决定。

第三十条 重大事项实行一事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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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按照规定及时报告重大事项，县国资委给予备案、

核准或审核上报县政府决定。

第三十一条 县国资委对企业重大事项监管制度的执行情

况进行检查。对企业未按本办法规定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

记录在案并告知，并在企业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中酌情扣分。造

成国有资产损失的，依法追究责任人责任。

第三十二条 法律法规规章等对上市公司、金融类或类金

融企业，如重大事项监管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县直部门管理的国有企业重大事项监管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县国资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 16 —

休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休宁县
财政性资金审批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齐云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休宁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休宁县财政性资金审批管理办法（修订）》经县政府第

三十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4年 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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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宁县财政性资金审批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性资金管理，规范财政性资金

运作机制，提高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及相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财政性资金，是指县本级年初预算（一

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安排的资金、预算执行中追加安排的资金、上级转

移支付资金、政府债务资金、盘活财政存量收回重新安排使用

的资金、调度乡镇结算资金以及相关财政性资金。

第三条 财政性资金审批管理应当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强化预算约束，增强预算刚性，完善规范资金

议事规则和程序，坚持大额资金集体研究，严格执行审批权限

规定。

第二章 年初预算安排的资金审批

第四条 年度财政收支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

原则编制，由各部门（单位）申报，县财政部门按照“二上二下”

的程序审核汇总，依据当年财力情况和实际工作需求提出财政

预算草案，按程序报县委、县政府审定后，提请县人民代表大

会审查，经县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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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人员支出预算按照定员定额标准编制，综合定额

支出预算按分类管理和定员定额标准编制。预算经批复后由县

财政部门按规定程序下达预算指标。预算执行中，如遇人员变

动及工资津贴等标准调整，根据组织人事部门的审批材料调整

部门预算指标和人员工资、津贴补贴发放标准。

第六条 经常性项目支出按预算部门正常运转和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需要编制。预算经批复后由预算部门提出用款申请，

县财政部门审核后执行。

第七条 大额专项资金支出根据产业发展和重点工作需要

编制。专项资金主管部门根据批准的预算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明确的资金使用范围，将预算进一步细化到具体项目，并在规

定的时间内将项目预算细化到位。

对政策已经明确，或按生均、人均等因素分配的补助类资

金，由主管部门按政策提出分配意见，报县财政部门审核后按程序拨付。

其他年初预算未细化需二次分配的大额专项资金，由主管

部门按程序组织申报，会同县财政部门在规定的时限内拟定资

金分配方案，按程序经相应的领导机构研究同意后，正式行文

报县政府审定。其中：单个项目或单次分配金额（下同）500

万元（含）以下的由业务主管部门分管副县长审核后，报常务

副县长审批；分配金额 500万元以上 1000万元（含）以下由分

管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审核后，报县长审批；1000万元以上的

报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

第八条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由县财政

部门按规定程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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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按照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 1%－3%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

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

开支。年度预算执行中需动用预备费的，由县财政部门提出动

用方案，其中：50万元（含）以下的由常务副县长审批；50万

元以上 500万元（含）以下的由常务副县长审核后，报县长审

批；500万元以上的报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

第三章 预算调整事项审批

第十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因增加或

减少预算总支出、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减预算安排重点

支出数额、增加举借政府债务数额等四种情况，由县财政部门

编制预算调整方案，经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后提请县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十一条 年度预算执行中，无大事、急事、要事原则上

不办理预算追加，由部门从历年结余资金以及本年度预算总额

中调整支出结构统筹安排。因特殊情况，确急需解决的重大事

项需调剂追加的，由部门行文请示县政府，县财政部门根据县

政府领导批示意见按照预算调整程序办理。

1万元（含）以下的，按程序审核后，由县财政部门主要领

导审批；1万元以上 50万元（含）以下的，由县财政部门提出

意见，报常务副县长审批；50万元以上 300万元（含）以下的，

由县财政部门提出意见，经常务副县长审核后，报县长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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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以上的经费安排，由主管部门会同县财政部门提请县政

府常务会议审定。

第十二条 原则上每年 7月、11月编制县级预算调整方案，

经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后，按规定提请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四章 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审批

第十三条 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原则上纳入县级预算统

筹安排，其中已明确到具体项目的，由部门提出申请，县财政

部门审核后拨付。

第十四条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已明确到具体项目的，由

部门提出申请，县财政部门审核后拨付。

第十五条 涉及需二次分配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由主管

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提出分配意见，报县政府审定。审批权限参

照第七条执行。

第五章 政府债务资金审批

第十六条 上级财政部门提前下达的政府债务资金，由县

财政部门纳入年初预算，按程序报县委、县政府审定后，提请

县人民代表大会审查，经县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执行。一般债

务纳入一般公共预算，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

第十七条 预算执行中，上级财政部门下达的政府债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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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由县财政部门提出资金安排及预算调整方案，报县政府常

务会议研究审定后，提请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

准后执行。

第六章 调度乡镇结算资金的审批

第十八条 对乡镇财政体制结算调度资金，原则上按年终

财政体制结算情况办理审批。

属县财政欠乡镇结算款的，由乡镇提出申请，5万元（含）

以下，由县财政部门根据财政国库资金、乡镇运转和项目实施

情况进行调度；5万元以上 10万元（含）以下的，由县财政部

门提出意见，报常务副县长审批；10万元以上的，由县财政部

门提出意见，经常务副县长审核后，报县长审批。

属乡镇欠县财政结算款但当年财力有结余的，可参照前款

执行，但调度资金不得超过当年结余资金。

属乡镇欠县财政结算款且当年财力没有结余的，原则上不

予调度资金，对运转困难或者项目推进确需调度资金的，由乡

镇行文请示县政府，按前款审批权限分别报常务副县长或县长

审批。

第十九条 乡镇招商引资、组织收入兑现相应奖补政策而

申请调度的资金，由县财政部门核实缴库和相关情况后据实调

度。

第七章 其他财政性资金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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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县财政部门定期对财政专户和预算单位银行账

户资金进行清理。按规定收回的结转结余资金，县财政部门提

出资金安排使用方案，报常务副县长审核、县长审批后执行。

重大资金使用报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

第二十一条 政府性投资项目资金审批管理，按照《休宁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黄山市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修订）〉的通知》（休政办秘〔2019〕109号）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严格对外借款，原则上县财政部门不得动用

库款对外借款，严禁对企业借款。

第八章 资金监管及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各部门（单位）要严格履行重大财政资金合

法性审查主体责任，县财政部门要加强审核，对应进行合法性

审查而未审查的财政资金不予安排和支付。

第二十四条 严格财政资金议事规则，涉及财政预算重大

调整以及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事关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重大资

金事项、重要项目安排，报县委常委会会议审定。

第二十五条 财政资金使用突出绩效导向，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主管部门要按期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财政部门

要选择资金量大、影响面广的专项资金开展重点评价，并将评

价结果与以后年度预算安排挂钩。

第二十六条 所有财政性资金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自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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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以及财政、审计部

门的检查或审计。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对不按照规定使

用和管理财政资金的，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

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等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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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休宁县
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2021 版）（修订）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齐云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休宁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休宁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2021版）（修

订）》经县政府第三十一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2024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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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休宁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2021 版）（修订）

序号 决策事项范围 决策事项名称 决策事项承办主体 决策事项执行主体

1

一、制定有关公共服务、市

场监管、社会管理、生态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

政策和措施

制定有关教育、科学技术、文化旅

游、卫生健康、食品药品安全、社

会保险、社会救助、公共法律服务、

养老、劳动保护、就业促进、住房

保障、体育等发展与改革的重大公

共政策和措施

县教育局

县科技商务经济信息化局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县卫生健康委

县医疗保障局

县民政局

县司法局

县市场监管局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等有关部门

县教育局

县科技商务经济信息化局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县卫生健康委

县医疗保障局

县民政局

县司法局

县市场监管局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等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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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制定有关公共服务、市

场监管、社会管理、生态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

政策和措施

制定有关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生

态环境保护、治安管理、交通管理、

城市建设、安全生产、城乡建设、

乡村振兴、数据资源、外事等管理

服务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县政府办公室

县发展改革委

县生态环境分局

县公安局

县交通运输局

县应急管理局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县乡村振兴局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县城管执法局

等有关部门

县政府办公室

县发展改革委

县生态环境分局

县公安局

县交通运输局

县应急管理局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县乡村振兴局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县城管执法局

等有关部门

3
制定或者调整政府定价、政府指导

价等公用事业价格的重大公共政策

和措施

县发展改革委 县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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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制定有关公共服务、市

场监管、社会管理、生态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

政策和措施

奖补政策：包括对全县工业、农业、

服务业经济，民营经济等可能带来

重大影响的政府奖补政策

县科技商务经济信息化局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县投资促进局

县财政局

县发展改革委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等有关部门

县科技商务经济信息化局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县投资促进局

县财政局

县发展改革委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等有关部门

5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 县发展改革委 县发展改革委

6
二、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

方面的重要规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年

度计划、财政预决算草案和财政预

算的调整方案、乡镇财政体制改革

县发展改革委

县财政局

县发展改革委

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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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二、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

方面的重要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

专项规划，以及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的编制和修改方案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8 本行政区域各类重点专项规划的编

制和修改方案
有关职能部门 有关职能部门

9
三、制定开发利用、保护重

要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

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制定开发利用、保护土地、矿产、

森林、滩涂、水等各类重要自然资

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县林业局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县林业局



— 29 —

10
三、制定开发利用、保护重

要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

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制定保护传承、开发利用文物保护

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

街区、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风景

名胜区、自然保护地、新安医学等，

以及各级各类博物馆、美术馆、图

书馆、文化馆、群众艺术馆、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文化文物单

位重要文化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

措施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县林业局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县卫生健康委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县林业局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

县卫生健康委

11

四、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实施

的重大公共建设项目

县政府投资的重大社会公共建设项

目，主要包括需经政府核准，对社

会公众利益、长远发展、生态环境

等有重大影响的重大社会事业、基

础设施、民生工程类项目政府投资

项目

县发展改革委 县发展改革委

12
以县政府为一方主体签订的重大招

商引资项目协议
县投资促进局 县投资促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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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五、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

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

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

的其他重大事项

重大财政资金安排：纳入预算需二

次分配的 1000万元以上县级专项

资金；1000万元以上需二次分配的

上级转移支付资金；300万元以上

需追加资金的重大事项等；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广、政策性强

的项目资金安排

有关职能部门

县财政局

有关职能部门

县财政局

14
30亩以上的经营性商服、住宅土地

出让和矿业权出让事项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5

县属国有企业须经县国资委审核后

报请县政府决定的投资、融资、担

保、重组、破产、解散、清算等重

大事项[具体事项以《休宁县县属国

有企业重大事项监督管理办法》（休

政办〔2024〕3号）规定为准]

县财政局

县属国有企业

县财政局

县属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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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五、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

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

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

的其他重大事项

重大国有资产处置：包括单项或批

量资产原值（评估值）在 300万元

以上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不

含达到规定使用年限、正常报废的

专用设备）；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土

地、房屋资产；县属国有企业因涉

及公众利益、引起广泛关注等重大

有形、无形国有资产转让事项和产

权转让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所出资企

业控股权的处置事项

县财政局

县属国有企业

县财政局

县属国有企业

17

公共资源交易：包括因项目特殊需

要改变法定招标方式、需要跨区县

选择休宁县辖区以外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交易的工程建设项目（400万
元—5000万元报县政府专题会议研

究决定，5000万元以上报县政府常

务会议研究决定）

县发展改革委

县财政局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县发展改革委

县财政局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8

其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对本县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影

响，或者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生产生活具有直接重要影响的事

项

有关职能部门

各乡镇政府

县属国有企业

有关职能部门

各乡镇政府

县属国有企业


